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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年3月16日

（2016）浙0110民初13387号之一
郑重信: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余杭

支行诉被告郑重信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10民初13387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4147号

胡建中：原告淳安县农信担保有限公司诉你等人
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27民初4147号民事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担保法》第31条、第4条、第12条、第18条、第21条，《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4条之规定，判决如
下：一、被告王凤山于本判决生效10日内偿还原告淳
安县农信担保有限公司担保代偿款264887.87元及该
款自2016年6月13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月利率
7.25‰计算的利息。二、被告王凤山于本判决生效10
日内赔偿原告淳安县农信担保有限公司实现债权的律
师代理费14300元。三、被告张友田、胡建中、张华建、
洪少华对上述第一、二项判决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四、驳回原告淳安县农信担保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
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55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2691元，合计8241元，由原告
淳安县农信担保有限公司负担837元，被告王凤山负
担7404元；被告张友田、胡建中、张华建、洪少华对被
告王凤山负担的案件受理费承担连带责任。限你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淳安县人民法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和上诉费预交通知单，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书将发生法
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205民初280号

何卫娇：本院受理原告卢金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告知书、民事诉讼事项
提示书、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6月21日9时00
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2665号

潘鸿：本院受理原告陆院明诉被告潘鸿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205 民初 2665 号民事裁定书。民事裁定书内容：
准许原告陆院明撤回起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
25 元，公告费 650 元，以上共计 675 元，由原告陆院
明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
达。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05民初492号

王明康、罗雪平：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告知书、
民事诉讼事项提示书、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
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7 年
6 月 19 日 9 时 00 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3802号

马峥嵘、毛盈娜、李修湖、卢彩华、薛仲青、陈金
梅：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甬
江信用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205 民初
3802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1796号

沙含年、沙召飞：原告冯成岳与被告沙含年、沙召
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0212民初11796号民事判决书。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大嵩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8667号

王东良、宁波市鄞州塘溪东升汽车拉索厂：原告徐
玉翠与被告王东良、宁波市鄞州塘溪东升汽车拉索厂、
俞红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6）浙0212民初8667号民事判决书。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大嵩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初10598号

刘碧海：本院受理杨吉林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及开庭传
票。原告诉请本院判令：1、被告立即一次性支付原告
货款人民币24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院定于公
告期满后第五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下午2点10分在
本院马渚法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破8号

本院根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的申请
裁定受理温州富利瓯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利瓯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7年3月6日指定浙江平
宇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富利瓯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17年4月27日前，向富利瓯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
浙江省温州市府东路宏国大厦4楼；联系电话：陈云
13676746861）申报债权。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富
利瓯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富利瓯公司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7年5月4
日上午9时在第18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

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富利瓯公司
法定代表人叶少华、财务管理人员及其他经营管理人
员自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公司
印章、账薄、文书资料、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
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等，若未能提供或提供材料不
全导致无法清算的，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依法应对公
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14958号

刘桂花：本院受理原告汤胜义与被告刘桂花离婚
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302民初14958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11381号

温州诚石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安帝力消防电子有
限公司、温州大牛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浙江星奥消防工
程有限公司、南京澳登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温州嘉盛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武汉浙南管桩有限公司、温州市大
盛建材有限公司、朱应磊、刘萍：本院受理原告华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温州诚石集团有限公
司、浙江安帝力消防电子有限公司、温州大牛市政工
程有限公司、浙江星奥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南京澳登
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温州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武汉浙南管桩有限公司、温州市大盛建材有限公司、
朱应磊、刘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
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6）浙 0302 民初 4182 号民事判决书及裁定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
决书及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16438号

诸少敏：本院受理原告夏小小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302 民初
1643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内，来东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向本院
东郊法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4386号

林冬青：本院受理原告袁学平诉你建筑设备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04民初
438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183号

刘德成：本院受理原告林必忠与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
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6 月 6 日下午 15 时 10
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30号

钱伟：本院受理原告张明川与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
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6 月 5 日下午 15 时 10 分
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803号

林益喜：本院受理原告温州珍瑾服装有限公司与
被告王双双及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
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6月6日
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900号

陶成楷：本院受理原告臧宣宣与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
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2017年6月7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
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28民初2571号

吴岩：原告文成县龙翔混凝土有限公司为与被告
吴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现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28民初2571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吴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
内 支 付 原 告 文 成 县 龙 翔 混 凝 土 有 限 公 司 货 款
882796.57元及逾期付款损失（从2016年11月4日起按
年利率6%计算至款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12794
元，公告费500元，合计13294元，由被告吴岩负担，款
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文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9787号

蒋成锋、郑蕾蕾、夏也杰：原告乐清市正泰小额贷

款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你们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82民初9787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11448号

张守云、蔡玉妹、陈晓红：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382民初11448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董永淼、张林竹：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乐清柳市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82
民初901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陈乐明：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行诉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6）浙0382民初10513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董乐军：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行诉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6）浙0382民初10514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徐靖：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行诉你
信用卡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6）浙0382民初1051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章海霞：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行诉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6）浙0382民初10518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张永：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行诉你
信用卡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6）浙0382民初1051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黄海红：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行诉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6）浙0382民初10524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王建飞：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行诉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6）浙0382民初10526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高伟华：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行诉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6）浙0382民初10527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1700号

郑海鸥、倪献东、杨强、章华央：本院受理原告乐清
市华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郑海鸥、倪献东、
杨强、章华央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7年6月22日10时
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583号

王洋溪、陈太乐、陈建、陈建宇：本院受理原告乐清
市正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王洋溪、陈太乐、
陈建、陈建宇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民事裁定书（财产
保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30日。并定于2017年6月22日10时30分在乐
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1845号

陈林薇、余定杰：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温州乐清柳市小微企业专营支行诉被告陈林薇、
余定杰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
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7年6月22日14时30分在乐
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7675号

郑刘克、陈旭丹、石铸余、郑建芬、李锡湖、乐清市
育晟电气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北白象小微企业专营支行与被
告郑刘克、陈旭丹、石铸余、郑建芬、李锡湖、乐清市育
晟电气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82民初767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柳市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12293号

陈庆燕、陈金文、陈成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七里港支行诉被告陈庆
燕、陈金文、陈成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民事裁定书（财产保
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
30日。并定于2017年6月22日15时在乐清市人民法
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1108号

冯晓静、屠建晓、郑杰：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市支行诉被告冯晓静、屠
建晓、郑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
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民事裁定书（财产保
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和30日。并定于2017年6月23日10时30分在乐清
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530号

林雪荣、魏旭静、胡湘云、张海东：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石支行诉被告林
雪荣、魏旭静、胡湘云、张海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
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民事裁定
书（财产保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7年6月22日9时在乐清市
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12295号

张良庆、蒋雷萍：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象阳支行与被告张良庆、蒋雷萍、王
从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82民初
1229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柳市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5)温乐柳商初字第1638号

浙江兆业紧固件有限公司、戴益横、黄琳迪：本院
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石支
行诉被告浙江兆业紧固件有限公司、温州天昊电气有
限公司、戴益横、翁天马、黄琳迪、戴益礼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温乐柳商初字第1638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柳市
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1499号

郑旭静、郑巨谦、郑巨强：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市支行诉被告郑旭静、
郑巨谦、郑巨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7年6月23日
9时30分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1501号

周海龙、牟鄂川、周海虎、周顺济、陈雪琴：本院受
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市支行
诉被告周海龙、牟鄂川、周海虎、周顺济、陈雪琴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7年6月23日10时在乐
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1543号

陈剑：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乐清支行诉被告陈剑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7年6月22日8时
30分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1547号

陈林薇：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乐清支行诉被告陈林薇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7年6月22日
9时30分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1545号

冯晓静：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乐清支行诉被告冯晓静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7年6月22日
15时10分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1542号

高爱金：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乐清支行诉被告高爱金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7年6月22日
15时50分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1534号

葛福楷：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乐清支行诉被告葛福楷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7年6月22日
14时50分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1541号

黄锦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乐清支行诉被告黄锦力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7年6月22日
14时30分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1532号

叶进福：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乐清支行诉被告叶进福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7年6月23日
8时30分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1537号

郑建考：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乐清支行诉被告郑建考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7年6月23日
9时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1219号

郑巨谦：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乐清支行诉被告郑巨谦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7年6月22日
15时30分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5454号

金春芹、倪志友：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乐清市支行与被告金春芹、倪志友信用卡纠
纷一案现已审结,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82 民初 5454 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柳市法庭领
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1029号

高晓云：本院受理原告朱林郭诉被告高晓云离
婚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和 30 日。并定于 2017 年 6 月 22 日 8 时 30 分在乐清
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24民初722号

郑燎原：本院受理原告郑陈和诉被告郑燎原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偿付电镀款224000元及利息
损失（从2016年12月22日起至债务实际履行完毕之
日止，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
率为基层加收50%计付）；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6 月 21 日上午 8 时
30 分在永嘉县人民法院第十一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4608号

杭州佰兹尼电器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嘉善
天南电瓷镁芯厂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佰兹尼电器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421 民初
460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杭州佰兹尼
电 器 有 限 公 司 结 欠 嘉 善 天 南 电 瓷 镁 芯 厂 货 款
317152.31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履行完毕；
二、被告杭州佰兹尼电器有限公司自2016年11月8
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以人民币317152.31元为
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
利率的1.5倍计息），向原告嘉善天南电瓷镁芯厂偿
付逾期付款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 日内履行
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
受理费6057元，公告费650元，合计6707元（原告已
预交），由被告杭州佰兹尼电器有限公司负担。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